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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E6_B3_95_c36_51577.htm 一、代理的概念 代理是代理人于

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受领意思表

示，该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制度

其实是一种跟民事法律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制度，是为了

辅助民事法律行为的实现。 二、代理的特征 (1)代理是一种民

事法律行为。由于代理行为一定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能够

在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所以说代理行为主要体现为民事法律行为。在实践操

作中，代理人从事的行为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民事法律行

为；二类，民事诉讼行为；三类，某些财政、行政行为。具

有人身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够代理。 (2)代理是指以被代

理人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在实践操作中有例外，如隐名

代理。 (3)代理人是在代理权限内独立向第三人进行意思表示

。 (4)代理人所为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和代理人并无直接的关系。 三、代理和相关概念之间的区

别 (一)代理和委托 委托又称委任，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为

他方处理事务的法律行为。代理一定是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

系，而委托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两者之间

有差异。只要是三方当事人的关系，一般来说是代理的法律

关系。而委托强调的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二)

代理与代表，主要体现在代理有两个人格，代表实际上人格

只是一元的。作为代表人实施的行为不存在效果归属的问题

，代理则存在。 (三)代理与行纪 行纪一定是有偿的，而代理



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另外，行纪行纪人一定是以

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而作为代理中的代理人则是以被

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 四、代理的种类 根据代理权产

生的原因的不同，有委托代理、法定代理、指定代理。最重

要的是委托代理，因为委托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授权的意思

表示而发生的代理。 根据代理人是由谁选任的，代理又可以

分为本代理和复代理。这里掌握复代理。本代理，代理人是

由被代理人选任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代理，本代理是

相对复代理而言的，没有复代理也就无所谓本代理。复代理

，代理人为被代理人利益转托他人实施代理的行为。他实施

的行为的结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在这里主要注意：(1)是

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2)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授权或者事后

得到追认；(3)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复代理，《民通意见》第八

十条规定，有四个要件：第一，急病、通信联络中断等特殊

原因；第二，代理人自己已经不能办理代理事项；第三，不

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第四，不及时转托他人，会给

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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